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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0566 证券简称：领瑞达 主办券商：西南证券

领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非标准审计

意见的专项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年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1）011694号）和《关于对领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0年度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中兴华报字（2021）

第 010539号），董事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

则》，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内

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领瑞达

科技公司 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11,814,698.30元，相较 2019年度领瑞达科技公

司营业收入下降 89.11%，利润下降 189.44%；且领瑞达科技公司货款回收期较

长，可能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这些事项或情

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领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

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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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着严格、谨

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带“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

性”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及其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0年度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上述“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强调事项段

的无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未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的规定。

董事会将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尽早消除非标准意见中涉及的内容。

2、导致上述事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

（1）2020年诸多因素导致公司收入大幅下滑 89.11%，具体如下：①公司主

要工程地点在新疆，本年新疆地区疫情管控严格实际开工期不到 3个月，对公司

整体业绩影响较大，物料、劳务费等方面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到达进场开工，致

使工程量锐减，导致公司工程收入发幅度减少。②因受疫情影响，期后回款率较

以前年度大幅下降，同时公司本年度主动放弃部分回款周期长、垫资数额大的项

目及客户，以达到逐步优化客户群体的目的，导致产品销售收入大幅下滑。③受

疫情影响，公司积极优化人员结构、节约人力成本，导致各地运维工程师减少，

公司人力无法支持大量维护服务和技术支持，导致维护服务收入大幅减少。

（2）因与施工队劳务合同纠纷导致资金受限，具体受限情况如下：

1、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于 2020年受理了原告王爱疆（以

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领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原被告双方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签订了《兰新铁路工程动力配套

600V升压直流远供布线施工项目采购框架协议》劳务协议，原告按照协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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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了合同义务，现工程已竣工验收宪毕。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剩余工程款

387,847.85元。2020 年 12 月 6日收到法院的财产保全书（（2020）新 2201执

保 1329之三）冻结账户余额 114,049.00元。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受理了原告王爱疆

（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领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原被告双方分别于 2016年月 15日签订了《哈密移动 2016年

家集客业务合作框架》劳务议。原告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现工程已竣

工验收完毕。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剩余工程款 451,851.00元。2020 年 12 月 6 日

收到法院的财产保全书（（2020）新 2201执保 1329之三）冻结账户余额 451,851.00

元。

二、持续经营能力评价

1、公司坚持专注于 5G一化电源、5G 储能备电等主要业务，围绕“共赢、

感恩、进取、高效”的公司理念，逐步改善经营现状。

2、公司将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加强应收款回收，对于问题账目及时做

相应的会计处理，使公司资产质量好转。

3、进一步公司人员体制建设，完善公司架构体系，丰富研发团队以保证公

司产品服务的进一步提升。

4、在 5G发展元年，公司将抓住机会，增加收入规模的同时控制成本、提

高效率、提升经营质量。

5、公司 2020年末，控股股东深圳龙电华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针对公司现

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为持续经营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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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尚具备一定的持续经营能力。

四、为保证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将采取以下措施

1、坚持“一站式电源方案解决专家”定位：

目前进一步加强远程供电系统系列产品，储能变流器（PCS）系列产品，5G

智能一体化电源系列产品，换电产品系列以及 UPS，5G车载充放电一体机及多

通道测试通道等电源产品的研发和创新，更好的为通信运营商和各行业用户提供

精良的产品以及配套的电源解决方案和服务。

2、巩固市场地位：

加强本地化解决和服务的优势，领瑞达在全国 14个省：新疆、陕西、山西、

河南、山东、辽宁、甘肃、青海、黑龙江、广西、湖南、云南、宁夏、四川、吉

林依次设立分支机构，并将向更广阔的市场拓张。领瑞达的产品广泛的涉足于通

信运营商、石油系统、交通系统、市政系统、公安系统、电力系统等不同领域。

3.加强人才建设：目前公司核心技术、研发、管理和销售人员稳定，将继续

优化人员结构，完善管理及技术人才梯队建设，提升员工绩效。

4.控制成本费用：通过引进专业管理人员和流程优化等举措，不断优化和完

善内部执行效率。

5.构建行业生态：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伙伴互动，加强技术合作，拓宽市场及

销售渠道。

特此公告。

五、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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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领瑞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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